	
	實習學生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下稱甲方）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乙方）

茲因甲方學生至乙方處實習，經雙方協議訂立實習合約條款如下，為雙方共同信守：

第一條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　   　系學生　 　等前來實習，實習名額共　　名。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週，每人計　　小時。
第二條
乙方指導老師與甲方實習學生之人數比例須符合教學醫院評鑑規定　　：　　。

第三條
甲方學生應於實習前繳交體檢報告送至乙方實習單位，檢驗項目請依實習單位要求辦理(詳如附表)。
第四條
甲方應檢附保險期間涵蓋全部實習期間之學生投保傷害保險（最低保額新台幣100萬元）證明文件，並於實習前將保險證明送至乙方實習單位。
第五條
實習期間依雙方協調教學目標、實習內容等實習需求，依教學訓練計畫或實習護照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課程，實習項目安排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學習環境為原則，且不使學生擔任非相關及危險性的實習工作。
第六條
實習期間甲方學生應遵守乙方有關實習及人員之指導評核，如有違反規定情事發生，經雙方協調討論或逾期未改善者，乙方得逕行終止甲方學生繼續在乙方實習。若因此發生醫療糾紛或其他侵害乙方或第三人權益情事者，概由甲方學生負賠償之責任。

第七條
甲方學生在實習期間所使用之器材、物品，如有損壞乙方公物或招致其他損失等情形，概由甲方學生負賠償之責任。
第八條
甲方學生之住宿、膳食、交通、疾病治療、安全維護事宜概由學生自理，乙方得酌情給予協助。
第九條
實習費用由甲方按乙方學生實習收費標準於學生實習前一個月繳交。
第十條
實習期滿時，由乙方核發實習成績予以甲方，作為評定學生實習成績之依據。但甲方學生因故終止實習時，乙方得不予核給成績證明。
第十一條
為防止乙方資訊或資通系統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制、洩漏、破壞、竄改、銷毀或其他侵害，甲方學生須遵守乙方資通安全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任一方因本合約知悉或持有之他方資料或文件，均為他方機密資料，未經他方書面授權，不得將該機密資料揭露予任何第三人或作為本合約目的外使用。但下列情況所為之揭露，不在此限︰

一、因法律規定、主管機關命令或司法調查或警察機關函文而揭露者。

二、非因本合約得知該機密者。

任一方及其員工或其代表人、代理人或其受僱人如違反保密義務，未違約方得要求違約方限期訂定改善計畫，或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約。就未違約方或第三人所受損害，違約方應與行為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本條保密義務於本合約不成立、解除、終止或期滿後，仍為有效。
第十三條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得以會函方式經雙方同意後，增補或修訂之。
第十四條
依本合約應給予對方之任何通知或文件，均應以本合約書所載之地址為書面送達，其後如有變更，未經書面通知他方，致無法送達或拒收者，以郵局第一次投遞日期視為合法送達日期。

雙方若因本合約而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本合約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合約人：
甲方：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代表人：
乙方：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統一編號：58813808
地址：500209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電話：04-7238595

代表人：院長　陳穆寬

中華民國年月日

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 科系(所)實習名冊

	編號
	學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實習期間(起)
	實習期間(迄)
	連絡手機
	E-mail
	戶籍地址

	
	
	
	
	
	
	
	
	
	

	
	
	
	
	
	
	
	
	
	

	
	
	
	
	
	
	
	
	
	

	
	
	
	
	
	
	
	
	
	

	
	
	
	
	
	
	
	
	
	

	
	
	
	
	
	
	
	
	
	

	
	
	
	
	
	
	
	
	
	

	
	
	
	
	
	
	
	
	
	

	
	
	
	
	
	
	
	
	
	

	
	
	
	
	
	
	
	
	
	





※填寫完畢後，俾利資料建檔，本表請連同學員證件照電子檔先e-mail至 155836@cch.org.tw ，謝謝。
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 科系(所)實習輔導紀錄名冊※
	姓名
	實習期間(起)
	實習期間(迄)
	實習單位
	在校狀況評估/簡述

	
	
	
	
	

	
	
	
	
	

	
	
	
	
	

	
	
	
	
	

	
	
	
	
	


※學校將學生送至本院實習前，若有高風險個案的學員，須事先告知其情況並謄寫於名冊中，以利留意該學員之訓練狀況。
※本院定義高風險個案：凡舉會有自殺、殺人、縱火等，傷害自己或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情形傾向或疑似者。

※填寫完畢後，請e-mail電子檔至 155836@cch.org.tw備查。
附表
彰化基督教醫院 實習學生健康監測辦法
為維護健康安全的(見)實習環境，依據本院實習學生健康監測及疫苗接種保護措施，(見)實習生胸部X光檢查需合格、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麻疹IgG抗體、德國麻疹IgG抗體及水痘V-Z IgG抗體效價必須足夠。當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不足時，實習學生可能在實習過程中，因尖銳物品扎傷或血液、體液暴露而受到B型肝炎病毒的感染；而麻疹IgG抗體不足時，因麻疹、德國麻疹的傳染力極強，可經由空氣、飛沫、或病人鼻咽黏液接觸而感染；水痘亦為一高度傳染性疾病，醫護人員不可避免的會在醫療工作中照顧到水痘或帶狀疱疹的病人，因此若醫護人員過去不曾感染過水痘帶狀疱疹病毒，也不曾接受過疫苗注射，即有被感染的危險。檢測結果效價不足者，應配合本院疫苗接種措施完成疫苗施打，否則本院有權暫停其相關實習課程。
實習學生健康監測項目:
	檢測項目
	對象
	效期
	免檢測條件
	備註

	(1) 胸部X光檢查
	全部實習生
	一年內
	
	X光判定須為合格(Passed)，有異常者應請醫師註明非活動性肺結核。

	(2) 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HBsAg及Anti-HBs)
	全部實習生
	一年內
	
	B肝抗原、抗體為陰性者，應接受3劑B型肝炎疫苗注射，並檢附已接種疫苗證明。

	(3) 麻疹IgG抗體
	全部實習生
	五年內
	【備有】2劑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接種紀錄。
	抗體為陰性者，應施打2劑MMR疫苗注射，並檢附已接種疫苗證明。

	(4) 德國麻疹IgG抗體
	全部實習生
	五年內
	【備有】2劑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接種紀錄。
	抗體為陰性者，應施打2劑MMR疫苗注射，並檢附已接種疫苗證明。

	(5) 水痘V-Z IgG抗體
	全部實習生
	五年內
	【備有】水痘疫苗2劑接種注射證明，且2劑至少間隔4週；或有醫師診斷證明有罹患水痘或帶狀疱疹病史。
	抗體為陰性者，應施打2劑水痘疫苗，間隔至少4週，並檢附已接種疫苗證明。


備註:

1. 體檢報告應於實習前由校方統一寄至本院實習暨聯合訓練中心；個別繳交者繳交期限為辦理報到作業時。
2. 預防接種證明應詳細記載:疫苗名稱、接種日期、接種單位或醫師簽章。
3. 體檢表格需具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之醫師簽章及醫院章。
2017年4月27日 編製


2020年10月21日 修訂


2022年7月28日 修訂


2024年7月9日 修訂








